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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係依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師升等辦法第十四條訂定之。 

 

二、本校應用技術相關領域以技能為主之專任教師，得以應用技術類技能教師身

分提出升等，其升等資格之年資採計、作業程序、生效起始日計算及外審委

員推薦等規定，依「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師升等作業要點」規定辦理。 

 

三、以應用技術類技能教師身分提出升等之專任教師，其升等審查項目訂為以下

三項： 

(一) 研究成績含著作成績及技術成就成績合占百分之七十。 

(二)教學服務成績占百分之三十。 

(三)技術成就成績至多十分。 

 

四、以應用技術類技能教師身分提出升等之專任教師，其送審代表作得以學術著

作或技術報告提出，其技術報告內容應包括「研發理念」、「學理基礎」、「主

題內容」、「方法技巧」、「成果貢獻」等為原則。 

 

五、以應用技術類技能教師身分提出升等之專任教師，其技術成就成績依評分標

準表附表一（輪機、航海類）、附表二（體育類）評定計分。 

 

六、以應用技術類技能教師身分提出升等之專任教師，其審查標準如下； 

(一)甲標為提請升等教師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著作成績五位達七十分，加技

術成績平均達八十分，其中並有四位審查成績加技術成就成績達八十

分，且其教學服務成績達八十分者，應為通過升等之決議。 

(二)乙標為提請升等教師未達前款標準，但其代表作校外審查平均成績加技

術成就成績之加權，及教學服務成績之加權合計達七十分者，應將外

審結果通知各申請教師，並請申請教師至校教師評審委員會列席說

明，通過升等之決議以參加投票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之。 

(三)丙標為提請升等教師之代表作校外審查成績未達『乙標』標準，應為未

通過升等之決議。 

 

七、系級、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得另定教師教學(含服務)及研究成績之升等門檻。 

 

八、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發布施行。 


